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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礦場安全法第 2 章規範礦業權者安全設施（責任）為何？（20 分）

二、礦場安全主管之職責範圍為何？試說明之。（20 分）

三、請繪製露天礦場救災統一指揮系統表。（20 分）

四、依據礦場安全法第 43 條規定，請論述那些情形得處 5 千元以上 2 萬元

以下罰鍰？並說明經濟部 113 年 5 月 21 日經授地礦字第 11359003310

號令「經濟部辦理違反礦場安全法第 43 條罰鍰金額裁罰要點」內容。

（25 分）

五、露天礦場之礦場安全圖繪製，應按月繪入實際進度，並由那三個人簽

章？又其繪製圖內容為何？（15 分）


